附件二
農村區域亮點計畫補助作業
提案計畫書
一、提案資格檢討
1. 提案資格：(非農村再生社區之在地組織及團體，請提供結合計畫相關之農村再生社區共同合作推動相關文件)
(1) 符合農村水保署及所屬分署選定之計畫主軸及發展區域
1. 所屬「農村區域亮點計畫」：
1. 計畫主軸符合公告類別：
2. 受益區域符合公告範圍：
二、計畫名稱及補助類型
計畫名稱：
□規劃設計類           □行銷推廣類
□環境條件改善類       □生態保育類
三、計畫執行單位、執行人及計畫主辦人
四、執行期限
五、計畫內容
（一）已完成之重要計畫成果摘要：
（二）擬解決問題：
（三）計畫目標：
（四）實施方法與步驟：
（※環境條件改善類應補充：實施地點及面積）
（五）重要工作項目：
（六）預定進度：
（七）預期效益：
六、計畫經費
計畫經費: 合計      千元，申請補助      千元，自籌款          千元，其他單位補助           千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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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相關附件：
附件：過去三年內辦理農村再生相關計畫之執行成果及維護管理現況(無則免)。
附件：計畫類型為環境條件改善類時，應另檢附文件如下：
1.計畫實施地點之土地證明文件(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)。
2.實施地點位置圖、實施地點現場照片、規劃設計圖。
3. 計畫使用土地屬於私有者，應於計畫核定前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(格式同辦理農村再生相關公共設施作業處理原則附件一)，並簽訂維護管理契約(提案計畫書附件1)，未涉及建築物增、修建或固定構造物等項目者，得提出施作申請書(提案計畫書附件2)代替土地使用同意書。
4.計畫所需使用土地涉及其他機關(單位)之公有或管有土地者，依辦理農村再生相關公共設施作業處理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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